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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概要 

行政检查是行政执法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重要方式，对引导规范企业合法经营、预

防纠正违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部分行政检查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如检查频次过高、

标准不统一、程序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5 年 1 月 3日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意见》（国办发〔2024〕54 号）（以下简称“《意见》”），旨在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法规解读与君泽君建议 

 Part.1《意见》的主要内容解读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涉企行政检查应遵循依法依规、公开公正、简约高效、避免干扰

企业正常经营的原则。根据我们对法规内容的理解以及过往实践的经验，君泽君律师将《意

见》内容总结如下。 

·（一）明确检查主体资格 

《意见》强调实施行政检查的主体必须具备法定资格，只有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委托的组织这三类主体可以实施行政检查。并明确

以下四类主体没有资格进行行政检查：①政府议事协调机构；②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等

第三方机构；③外包中介机构；④未取得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网格员、临时工等人员。 

·（二）对行政检查标准作出具体要求， 

1）清理检查事项，未经公布，不得实施 

《意见》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要梳理并公布在本领域内的检查事项，并对该等事项实行动

态管理。行政检查事项未经公布的，将一律不得实施。 

2）明确检查标准，公开透明 

《意见》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在 2025 年 6月底前，梳理并公布本领域的行政检查标准。不

同领域行政检查标准相互冲突的，有关主管部门要提请本级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协

调。 

·（三）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 

针对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等问题，《意见》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

的频次。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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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少现场检查 

《意见》要求能够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落实的，不得入企实施

现场检查。 

2）合理选择检查方式 

《意见》要求，实施行政检查，优化“综合查一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推

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不得重复检查、多头检查。 

3）建立分级分类检查制度 

《意见》要求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在 2025 年 6月底前建立本领域分级分类检查制度。

根据企业自身管理的规范程度不同，对检查频次作出区分要求，不搞“一刀切”。 

4）公布年度检查频次的上限 

《意见》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在 2025 年 6 月底前公布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行

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 

·（四）严格检查程序，杜绝随意检查 

《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在 2025 年 4

月底前制定统一的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标准，向社会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辖为原

则，有关主管部门在 2025 年 12 月底前建立健全行政检查异地协助机制，明确相关规则，严

禁违规实施异地检查。 

·（五）规范企业检查行为，“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提出行为准则“五个严禁”、“八个不得”。(即严禁逐利检

查，严禁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刻意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严禁任性处罚企业，不

得乱查封、乱扣押、乱冻结、动辄责令停产停业。严禁下达检查指标，不得将考核考评、

预算项目绩效与检查频次、罚款数额挂钩。严禁变相检查，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

义行检查之实。不得接受被检查企业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不得参加被检查企业

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得由被检查企业支付消费开支或者将检查费用转嫁给

企业，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六）加强完善监督机制 

《意见》要求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快完成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建设，监督行政

检查并聆听企业与社会的反馈与意见。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并有权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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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确追责机制，加大对违规检查的查处力度 

  《意见》强调对于违规检查，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责令改正；对行政执法主体

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开约谈；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直接督办并予

以通报曝光；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Part.2 政策影响 

《意见》聚焦企业反映的检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性大，以及任性检查、运动式检查、

以各种名义变相检查等痛点问题，对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从而优化营商环

境，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Part.3 总结与启示 

《意见》发布后，就法律层面而言，企业应对行政检查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一、辨别行政检查主体是否合法 

企业应首先辨别实施行政检查的主体是否具备法定资格，如非《意见》规定的三类主体，

企业有权拒绝检查。 

二、确认行政检查事项是否已公布 

企业可以要求实施行政检查的检查事项是否已在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如未公布，企

业有权拒绝检查。 

三、 辨别行政检查方式是否合理 

企业可以辨别实施行政检查的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的情况，是

否可以以非现场方式检查。如有不合理之处，企业可向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反馈。 

四、辨别行政检查程序是否合法 

企业可以辨别实施行政检查的程序是否符合《意见》的要求。如不符合，企业有权拒绝

检查。 

五、辨别行政检查频次是否已达上限 

企业可以核实该年度实施行政检查的次数是否已达到行政机关公布的对同一企业实施行

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如已达频次上限，企业有权拒绝检查。（但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

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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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限制） 

六、通过信息收集系统反馈意见建议，举报违规行政检查 

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信息系统对行政检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可以向国务院行政执法监

督机构举报违涉企规行政检查。 

 

如您有任何关于涉及涉企行政检查方面的问题等，欢迎通过末页的联系方式随时与我们

取得联系。 

 

 

 

免责声明 

 

本文及其内容仅为交流目的，不代表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就相关问题出具的正式

法律意见、建议。您依据本文及其内容作出的判断均系您个人基于自身理解独立作出的决定。

如您需要法律建议或其他专业分析，请与本文下方的律师联系。本文任何文字、图片、音视

频等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君泽君律所取得授权，并于转载时

明确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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